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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 

討論文件 

 

 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

新農業政策主要措施的進度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新農業政策下主要措施最新的推行

進度。 

 

 

背景 

 

2. 政府在二零一六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落實新農業政策，以

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及可持續發展。自政策公布後，我們先後多次向

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其實施進展（見立法會

CB(2)767/15-16(03)、 CB(2)659/16-17(01)、 CB(2)1857/16-17(01)、

CB(2)43/17-18(01)及CB(2)721/17-18(01)號文件)。 

 

3. 新農業政策透過推行不同措施，支援本地農業並鞏固其基

礎，讓本港農業可以進一步發展。下文概述各項措施的最新發展。 

 

 

農業園 

 

4. 政府計劃在新界古洞南設立由漁農自然護理署（漁護署）管

理的農業園，鼓勵農場發展及採用現代化的方法生產。 

 

5. 政府考慮顧問的建議後，將分兩期發展農業園，首先以較小

規模開展第一期，務求盡快先開放部分地方供農戶使用（農業園草圖

及第一期範圍，載於立法會CB（2）1857/16-17（01）號文件）。土

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聘請了另一顧問，就農業園的基建配

立法會CB(2)1745/17-18(01)號文件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fseh/papers/fseh20170124cb2-659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fseh/papers/fseh20171031cb2-43-1-c.pdf


2 

 

套開展詳細設計及實地勘測工作，以及就第二期的範圍提出建議。 

 

6. 農業園將會活化現時區內的荒置農地，擴大整體可耕作的農

地面積，再加上引進現代化農業生產及推廣，預計農業園全面啟用

後，物流服務及交通運輸的需求會較現時為高。為配合農業園的整體

運作和長遠發展，園內需要建造新行車道和行人路，連接蕉徑路和粉

錦公路及為農業園提供合適的交通配套。擬建行車道會配合農業園運

作需要和路面使用情況，並依據運輸署《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》設計。

行車道能夠供大型車輛進出，方便農戶運送農耕機械設備及農產品，

亦將會開放予公眾和訪客使用，參加與農業相關的教育、交流和體驗

活動等。 

 

 

農業園第一期 

 

7. 農業園第一期佔地約11公頃，就農業園第一期工程的基礎建

設工程及有關收回土地安排，政府已於去年諮詢持份者，包括上水區

鄉事委員會、土地擁有人、當地村民、農戶及關注團體的意見，並已

於同年十月獲北區區議會支持農業園第一期的基礎建設工程及進行

有關收回土地工作（北區區議會第48/2017號文件）。 

 

8.   土木工程拓展署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按《道路（工

程、使用及補償）條例》（第 370章）（《條例》），就農業園第一

期工程擬建道路刋登憲報。就擬建道路刋登憲報的同日，地政總署就

第一期工程範圍進行了凍結登記。農業園第一期的發展預計需徵收約 

8.1 公頃私人農地和清理其他政府土地，估計涉及影響 3個住戶（約

12人）及約十數名在該範圍內耕作的農戶。 

 

9.   政府就擬建道路工程，收到了超過 50 份由持份者和公眾提

交的意見。公眾就興建道路的必要性及走線、工程對現有農戶、農地

和環境的影響，以及農業園的規劃等事宜提出意見。政府逐一審視所

收到的意見，並以書面回覆所有單位/團體，清楚闡釋擬建道路的理

據和相關的設計及收地原則，向受影響農戶解釋設立農業園前已在該

處耕作的農戶可獲優先考慮申請租用農業園的安排，和提供各方面的

具體資料包括環境關注、農業園的設計及管理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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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此外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及相關部門分別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

一日，五月二十九日及六月三日分別與環保團體，土地擁有人的代表

及農戶/當地村民等進行調解會議，向相關持份者就各項意見作進一

步解釋。反對者的意見將會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，是否就

農業園進行擬建道路的工程及相關的收地安排。 

 

11. 農業園的工程顧問正就相關基建配套（包括道路和行人路、

主要灌溉系統、堆肥設施、基本留宿和農耕貯物設施等）進行詳細設

計及實地勘測工作。顧問會就該區的灌溉水源探索不同的方案，包括

使用附近的古洞灌溉水塘、河流及興建合適的儲水設施等，以確保將

來農業園有足夠灌溉水供應農戶耕作之用。顧問亦會研究土壤質素

（如重金屬含量），以保障農產品的食物安全。顧問於今年六月與現

時在該處耕作的農戶會面，聆聽農戶對灌溉系統的關注及其他農耕技

術的意見。此外，漁護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亦已邀請業界、農業組織、

環保團體和關注團體等代表，就農業園的整體設計和配套向顧問提供

意見，顧問會適當考慮相關的意見。 

 

12. 政府會盡力安排受擬建道路工程影響的農戶遷移至園內其

他農地作業後，才會開展道路及其他的建造工程，以盡量減少對農戶

的影響。漁護署亦會提供技術支援，協助農戶遷移後盡快復耕。 

 

13. 我們將向事務委員會、工務小組、財務委員會等相關委員會

提交第一期工程（包括擬建道路）的文件予以審閱有關的工程撥款申

請，有關政府部門只會在農業園第一期工程的撥款獲財務委員會批准

後，才會開展收地工作。 

 

 

農業優先區顧問研究 

 

14. 現時本港的常耕農地約為700公頃，而農業園面積只有約80

公頃。農業的發展必須要有一定數目的農地配合，設立農業園，具體

反映政府對通過現代化、科技化，以提升農業發展的增值潛力的決

心。為活化荒置農地，以及更廣泛應用於農業園成功研發或試驗的農

業生產方法，食物及衞生局與發展局現正開展「農業優先區」的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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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物色較大面積的優質農地，探討將其指定作「農業優先區」的

可行性，並建議合適政策和措施，提供誘因促使荒置農地恢復作長遠

農業用途，以支援本地農業發展。顧問的招標剛於今年六月二十日截

止，現正進行遴選工作，預計顧問研究可於下半年正式開始。 

 

15. 顧問研究會包括就指定農業優先區制定各項準則和要求；物

色較大面積的優質農地作農業優先區；以及物色相對復耕潛力較低的

土地作搬遷或整合禽畜農場之用。研究的範圍將包括政府及私人擁有

的常耕及荒置農地，在考慮不同的因素，包括土質等環境條件，灌溉

水源、排水和道路等基礎設施配套等，就農業優先區的位置和範圍提

出具體建議。顧問亦會檢視相關的法例要求，探討為推行農業優先區

而須新訂或增加的措施。顧問亦會廣泛邀請相關持份者和公眾參與，

以充分考慮其意見。由於研究涉及新界相當數目的農地，預計研究或

需時數年才可完成。 

 

16. 政府將會成立由食物及衞生局和發展局領導的跨決策局/部

門督導委員會，負責監督顧問研究工作，以確保農業優先區能達到支

援和推動本港農業發展的目的。政府會先詳細考慮顧問研究的結果，

才會決定未來路向。 

 

 

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

 

17. 為數5億元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為本地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

發展提供財政支援，資助項目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和產量，或轉型至可

持續或高增值的作業模式，從而提升業界的整體競爭力。 

 

18.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底，基金共收到28宗一般申請，涉及資

助金額約2.2億元。基金諮詢委員會（委員會）已審議了多宗申請，

當中，有4宗申請已獲委員會推薦支持，項目範圍包括開發適用於有

機及傳統耕種的有機營養液、推廣有機耕作、管理有機認證系統及協

助本地農產品建立品牌，涉及資助金額約4 700萬元。此外，有2宗申

請由申請人自行撤回，另外有3宗申請不符合申請資格或不獲推薦，

其餘19宗申請正在處理當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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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基金下另設有「農場改善計劃」，直接向每個合資格的農戶

提供最多達3萬元的財政資助，協助農戶採用現代化及機械化的耕作

工具及設施。該項計劃至今共收到193宗申請，並已批出超過180宗申

請，涉及超過500萬元的資助額。獲資助購買的工具包括犁田機、捕

蟲機、灌溉系統零件等。漁護署一直積極聆聽農戶對計劃的意見，不

斷完善計劃下的可申請資助的工具及物料清單，以盡量滿足不同農場

的需要。漁護署已向所有參與本地菜場自願登記計劃、信譽農場計劃

及有機耕作支援服務的農戶派發計劃的簡介，並會繼續透過所舉辦的

講座，及日常與農友的接觸/聯絡推廣該計劃。署方亦已尋求相關地

區區議員的協助，在地區辦事處擺放計劃的簡介，以加強推廣及宣傳。 

 

 

水耕法和農業科技 

 

20.   為容許工業大廈容納新農業科技（如水培生產及水產養殖

場），城市規劃委員會在二零一七年六月修訂了法定圖則詞彙釋義，

當中新增了「以科技為基礎的作物及水產養殖生產」的用途。地政總

署亦已作出審視，並認為在一般情況下該用途不會被視為違反地契的

「工業」用途。 

 

21.   此外，漁護署和蔬菜統營處合作設立「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」

（水耕中心）向業界及投資者示範生產水耕菜苗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技

術，為香港的農業發展帶來新機遇。「水耕中心」亦與本地科研機構

合作，開發新的技術與設備應用在水耕生產上，提升生產效益，例如

測試納米膜和微氣泡技術對改善水耕生產力的效能，藉此提升本地的

蔬菜生產技術，惠及業界。近年來，水耕種植的技術漸趨成熟，香港

水耕種植場的數目亦有上升趨勢。香港現時有39個水耕種植場，其中

8個設在工業大廈內。有些水耕種植場除了生產外也與本地大學和科

研機構合作，研究發展應用在水耕生產的新技術及利用智能模式操

作，以提升生產力和產品質素。業界亦逐漸增加生產具有特式的水耕

作物品種，例如小果番茄、食用花卉、羽衣甘藍及其他優質蔬菜等，

以擴闊市場及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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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

 

22. 請委員備悉前文所述新農業政策下各項主要措施的進展，我

們日後會繼續向事務委員適時匯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

漁農自然護理署 

土木工程拓展署 

二零一八年七月 




